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法

(2017 年 12 月 7 日六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96 次常务会议通

过 2018 年 4 月 20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77 号公布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服务和管

理，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海南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国家的公民，在规定的停

留时间内，持普通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免办签证在海南省

行政区域内旅游及相关服务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入境、出境的边防检查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安部有关规定执行。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由在海南设立的旅行社负责接

待。

第四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在海南旅游期间，应当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按照规定办理住宿登记，不得

从事与游客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不得逾期滞留或者未经批准

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需要延长在海南的停留期限或

者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应当依法办理签证证件。



第五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公安机关负责免签证来琼

旅游外国人的停留管理。

省和市、县、自治县旅游、外事、交通运输、民政、卫

生、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免签证来

琼旅游外国人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公安、旅游等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及时公布涉及免签证来琼

旅游外国人的行政审批事项及相关条件、程序、期限、示范

文本等，为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提供方便。

第七条 省公安机关负责建立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

台。

旅游、外事、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海关、边防检

查等口岸查验单位以及民航、港口、铁路、道路客运、旅行

社等企业应当与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联网，将免签证来

琼旅游外国人的身份信息及离岛购票、验证、安检等数据信

息实时传送到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对免签证来琼旅游

外国人实行联动服务和管理。

第八条 海关、边防检查等口岸查验单位应当优化通关

环境，方便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进出海南。

航空公司应当将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购票信息实

时推送给海关、边防检查等口岸查验单位，方便实施预检查，



减少现场通关等待时间。

第九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设立

的政务服务大厅、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服务热线以及旅游度

假区、免税商店等单位，根据需要配备外语人才，为免签证

来琼旅游外国人提供必要的翻译服务。

第十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从事招徕、组织、接待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旅行社（以下简称旅行社）的行业

管理，制定旅行社管理细则，指导旅行社做好招徕、境内服

务对接等工作，依法查处旅行社的违法行为。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旅行社名单、相关负责人等资

料及时通报公安机关、边防检查机关。

第十一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招徕、组织、接待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并书面告知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

旅行社应当配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专职人

员和外语导游。

第十二条 旅行社应当在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入境前

24 小时，向公安机关和边防检查机关报送旅游人员身份信息

和行程安排。未按照规定报送的，不得免签入境。

第十三条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需要延长在海南停留

期限、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或者提前离境的，旅行社应当

指派专人协助其办理签证证件或者出境手续。



旅行社发现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逾期滞留或者未经

批准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应当在 2 小时内报告公安机

关，并协助处理。

第十四条 相关售票企业和单位应当对免签证来琼旅游

外国人实行实名购票登记，并将其身份、购票等信息实时报

送给公安机关。

机场安全检查应当通过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对免

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护照或者其他有效证件进行查验，发

现其未办理签证证件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应当予以制

止，告知补办签证证件，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港务、铁路等公安机关应当设立查验点，通过外国人服

务管理信息平台做好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的护照或者其

他有效证件的查验以及离岛管理工作。

港口、船舶等企业及相关人员发现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

人擅自租借渔船、货船等船舶出海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及

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五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

按照国家规定招徕、组织、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导

致外国人不能入境的，外国人滞留海南及退运出境所产生的

费用由旅行社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

向公安机关报告或者协助处理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主管

部门依据《旅行社条例》吊销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七条 相关售票企业和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未实行购票实名登记或者报送相关信息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港口、船舶等企业及相关人员违反本办法第

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未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处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本办法未设定处罚，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公安机关会

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海南省

人民政府 2010 年 5 月 29 日公布的《外国人免签证来琼旅游

团服务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